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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強化各項行政作業之

稽核，落實內部控制，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設內部稽核小組，置委員三至五人由校長遴聘內部稽核課程訓練

合格之校內教職員擔任，任期二年，得連任之。 

 

第二章 稽核範圍 

第  三  條    本校內部稽核之範圍如下： 

一、應定期性稽核年度稽核計畫所列事項。 

二、應不定期稽核下列事項： 

(一)校長認為須由稽核協助調查者 

(二)稽核人員認為可能影響學校風險管理而自動查核事項。 

三、得參與並稽核下列事項： 

(一)本校內控制度之人事事項、財務事項、營運事項及關係人交

易之事後查核。 

(二) 本校現金、銀行存款及有價證券之盤點。 

(三) 本校財務上增進效率與減少不經濟支出之查核及建議。 

(四) 本校之專案稽核事項。 

 



 

第三章  稽核單位職責 

第  四  條    本校稽核組應依風險評估結果，擬訂稽核計畫，經校長核定後，據以

稽核本校各項行政作業。 

第  五  條    本校稽核人員於稽核時所發現之各項行政作業異常事項及其他缺失事

項，應於年度稽核報告中據實揭露，並檢附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作

成稽核報告，定期追蹤至改善為止。稽核報告、工作底稿及相關資

料，應至少保存五年。 

第  六  條    稽核人員職責如下： 

一、應充份瞭解法令規章，並熟悉學校內部管理制度及受檢單位之特

殊情況或單行法規，秉承校長指揮監督，辦理本校內部稽核工

作。 

二、執行職務時，對事實認定、 處理判斷及意見表達，應力求超然、

獨立、客觀、公正，並應迴避參與相關採購程序，且不得牴觸會

計職掌。 

三、執行職務時，遇有疑問，應於獲得解釋及徹底瞭解後，方得提出

擬議處理意見。 

四、應確實查核下列事項: 

（一）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且完備。 

（二）各項資產均屬實際存在，除帳(卡、檔)所列外，別無其他

資產。 

（三）各項負債均屬實際存在，除帳(卡、檔)所列外，別無其他

負債。 

（四）各項收支與當期預算比較，如有超支或短收，應查明原

因。入帳基礎，分類標準，計算結轉數字，是否悉照會計

制度辦理。 

（五）帳(卡、檔)上所列數字，均應有合法之根據。 

（六）經營績效，預算執行，財務狀況等應予以評核。 

五、從事工作時，如發現員工有不當情事，除與其直屬主管連繫外，

並即向校長報告，不得直接處理。 

六、從事工作時，得調閱檔案，受檢單位不得拒絕或隱匿，其屬機密

性之檔案，應先報請校長核准後始得調閱。 

七、應注意儘量不影響受檢單位之正常業務運作，對受檢單位人員不

宜直接指揮命令。需請求有關專業人員協助者，應先知會其直屬

主管同意後辦理。 

八、稽核報告未經校長或其授權人核示，不得逕行辦理。 

 

第四章  稽核作業 

第  七  條    稽核人員應依核定之稽核計畫進行稽核作業，包括製成工作底稿、召



 

開稽核事前(結束)會議、文件查核、人員訪談、實地訪查、稽核報告

及改進措施。 

第  八  條    稽核人員為瞭解受檢單位之作業現況，得預先研究分析下列相關資

料： 

一、組織職掌、人員配置、管理規章、工作流程、作業手冊及相關變

動情形。 

二、重要會議紀錄及函件。 

三、工作計畫及目標、預算書表及財務資料。 

四、工作計畫及預算執行情形。 

五、上次稽核工作底稿。 

六、上次稽核報告之建議改善事項辦理情形。 

第  九  條    稽核人員應將執行稽核時必須查閱之資料列於事前準備事項表中，並

通知受檢單位備妥資料接受現場查核，必要時，得於稽核前先行查

閱。 

查閱前項資料時，如有必要，得調閱準備事項表所列以外之該單位其

他相關文件。 

第  十  條    稽核人員為瞭解受檢單位各項營運活動及控制情形，必要時可至受檢

單位及相關單位進行人員訪談。訪談前應與受檢單位及相關單位溝通

訪談時間、目的及擬取得之資料等。 

第 十一 條    稽核人員應將稽核過程相關資訊彙整於工作底稿，並據以撰寫稽核報

告。 

    前項工作底稿可包含書面文件、照片、磁碟、磁帶、膠片或其他媒

體，非經校長同意，其他單位及人員不得調閱。 

    第一項之工作底稿亦包含稽核發現之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紀錄

表，受檢單位應檢討回覆，列入稽核報告。但舞弊案件之稽核不在此

限。 

 

第五章  稽核報告 

第 十二 條    稽核工作結束後，將內部稽核結束會議彙整稽核成果，並提出書面稽

核報告，簽會受檢單位，陳送校長核閱後，副知監察人。 

第 十三 條    稽核報告之內容應包含稽核對象與目的、稽核事項、發現之事實及問

題檢核、建議改進事項、受查單位辦理情形及稽核室意見等項。 

前項稽核報告應力求客觀、明確、簡潔及具建設性，並重視時效。 

第 十四 條    稽核報告所提列改善建議事項之承辦單位及改善期限均於稽核結束後

確認，改善建議事項若屬一般缺失，而由受檢單位逕行列管者，得不

列入內部稽核異常追蹤事項。 

 

第六章  稽核追蹤 



 

第 十五 條    受檢單位應就稽核報告所列之改善建議事項，訂定預計改善期限，完

成改善作業。 

第 十六 條    單位改善建議事項追蹤查核作業方式： 

一、稽核人員依受檢單位所提出之預定完成改善期限進行追蹤查核至

其改善為止。 

二、稽核人員依據稽核追蹤工作底稿撰寫追蹤報告。 

三、改善建議事項屬一般缺失，稽核人員亦得以隨機抽樣方式，抽查

其改善辦理情形。 

第 十七 條    追蹤報告應經稽核單位主管覆核、簽會受檢單位，陳送校長核閱後，

副知監察人。 

第 十八 條    改善事項未於改善期限完成或未執行改善追蹤事項者，應依本校獎勵

懲處相關辦法處理，並列入下次稽核重點。與經費有關之事項，提報

至校務會議，做為下學年度預算之參考。 

第七章  附則 

第 十九 條    為提升本校實施治理成效，稽核報告及追蹤報告之缺失改善情形，列

入本校職員成績考核依據。 

第 二十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董事會審議通過，自發布日施行。 

 


